
董事專業資格及獨立董事獨立性資訊揭露：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立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行 
公司獨立
董事家數 

許承強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長暨執行長

及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

2,098,373股及3.38%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魏茂發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本公司資深副總經理及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

425,004股及0.68%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隆蔚有限公司 
代表人： 

莊子華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隆蔚有限公司董事長及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

2,740,464股及4.41%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劉耀元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是方電訊總經理及未有

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

111,000股及0.18%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黃立安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佳能企業董事及未有公

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 2023 年 4 月 30 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

以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

0 股及 0.00%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楊榮恭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瑞譜董事及未有公司法

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0

股及0%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林德瑞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中正大學法學教授及未

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

180,626股及0.29%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1 

陳威宇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致和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會計師及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

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0 

股及0.00%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1 

陳素蘭 

具有五年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巨思文化董事長及未有

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截至西元2023年4月30日止，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0 

股及0.00% 

其他符合獨立性條件如註 1 

0 

註 1:符合獨立性情形：董事會成員皆符合獨立性情形，包括但不限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
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參考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２年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
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金額。 

   
 2)董事會多元化及獨立性： 
    1.董事會多元化：本公司現任董事會由 9 位董事組成，包含 4 位非執行董事、2 位男性及 1

位女性獨立董事及 2 位執行董事(執行長許承強先生，資深副總經理魏茂發先生)，除具備
充足之公司治理及產業技術經驗外，董事專業知識及技能背景涵蓋產業、財會、技術及管



理等多元化層面之產業經驗及專業能力。 
2.董事會獨立性：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之規定，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會成員
之提名與遴選時，已取得每位董事的書面聲明書等資料，董事間並無具有配偶及二親等以
內親屬關係之情形，且於執行業務範圍內保持其獨立性，並無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利害
關係。 

 
(4)董事成員多元化政策應具備之整體能力及落實執行： 

為強化公司治理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本公司訂定之「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
20 條，調整「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政策」，政策指出：董事會之組成應考量公司營運架構、業
務發展方向、未來發展趨勢等各種需求，並宜評估各種多元化面向，例如：基本組 成(如：性
別、年齡等)、專業經驗。 
一、董事成員組成之多元化政策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量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擬訂適當之多
元化方針，宜包括但不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年齡、國籍及文化等。 
專業知識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律、會計、產業、財務、行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
歷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行職務所必須之知識、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理之理想目標，
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力如下： 
營運判斷能力。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力。 
經營管理能力。 
危機處理能力。  
產業知識。  
國際市場觀。  
領導能力。  
決策能力。 
 
二、落實情形 
現任董事會由 9 位董事組成，一般董事均有擔任上市櫃公司之董事或總經理等重要管理職
務經驗，除擁有經營企業管理實務經驗外，均具備領導決策、危 機處理及國際市場觀，其
中 3 位獨立董事中陳威宇獨立董事具有會計師資格，林德瑞獨立董事為中正大學法學教授，
陳素蘭獨立董事為巨思文化執行長，分別具有財務會計、法律實務、產業知識及營運判斷等
專業。；本公司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並以提高女性董事席次至 22％ 以上為目
標，目前董事會成員男性占 89%(8 位)，女性占 11%(1 位)，未來將盡力增加女性董事席次，
以達成目標。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如下表： 

 
多元項目 

 
 
姓名 

基本組成 產業經驗 專業能力 

國藉 性別 
兼任 

本公司 
員工 

營運事 
業發展 

經營 
管理 

國際 
巿場 

大專院 
校講師 商務 法律 會計 風險 

管理 

許承強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V   V 

魏茂發 馬來西亞 男 V V V V  V   V 

隆蔚有限公司代表
人：莊子華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劉耀元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V V 

黃立安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V 

楊榮恭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V 

林德瑞 中華民國 男     V  V  V 

陳威宇 中華民國 男   V     V V 

陳素蘭 中華民國 女  V V V  V   V 

         
 

三、董事會獨立性：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之規定，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會成員之提

名與遴選時，已取得每位董事的書面聲明書等資料，董事間並無具有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之



情形。所有獨立董事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皆無持有本公司股份，且於執行業務範圍內保持

其獨立性，並無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利害關係。 


